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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屯門區議會 

 2014-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 

 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 

 第二次會議記錄  

 

日 期 ： 20 14 年 1 1 月 1 2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
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朱 耀 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李 淑 嫻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二  

黃 舜 賢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分 區 支 援 ）  

麥  亨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公 園 及 遊 樂 場 )屯 門 區 一  

譚 燕 婷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樹 木 )新 界 北  

沈 儀 芝 女 士  路政署高級工程師 2/緩減噪音  

許 志 鴻 先 生  路政署工程項目統籌 2/緩減噪音  

張 建 強 先 生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董事  

吳 柏 鴻 先 生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項目經理  

董 仲 賢 先 生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項目工程師  

郭 嘉 宏 先 生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項目工程師  

黃 廣 信 先 生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園境顧問  

單 家 驊 先 生  綠色力量高級環境事務經理  

游 靜 賢 女 士  綠色力量助理高級教育主任  

余 健 綱 先 生  綠色力量助理教育主任  

胡 慧 敏 女 士  屯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三 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李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何 君 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 

 

蘇 炤 成 先 生 （ 召 集 人 ）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陶 錫 源 先 生 ,  M H 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梁 健 文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蘇 嘉 雯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梁 詩 淇 女 士 （ 秘 書 ）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（ 區 議 會 ） 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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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(一 )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 

  

屯門綠化事宜工作小組（下稱「工作小組」）一致通過第一次會議的

會議記錄。  

 

  

(二 ) 討論事項   

  

(1)  屯門公路（市中心段）加建隔音屏障工程植樹事宜  

  （屯門綠化事宜工作小組文件 2014 年第 2 號）  

 

  

2.  萬利仕（亞洲）顧問有限公司（下稱「萬利仕」）董仲賢先生以投影

片（附件一）匯報有關屯門公路市中心段加建隔音屏障工程補償植樹計劃

的最新安排。因應工作小組的要求，原定於元朗區補種的樹木，已安排

搬遷回屯門區種植，所有補償樹木將於屯門區內補種，地點包括新墟、

興澤、屯門市中心、井財街、樂翠、悅湖、三聖、仁愛堂、屯門鄉事會

路、友愛北及小欖交匯處等。  

 

  

3.  有成員認為萬利仕於決定補償樹木的位置時未有事先諮 詢工作小組

成員的意見，並查詢種植的方式。另有成員指出於個別地點種植狐尾椰

子影響美觀，並查詢成員可否提出意見及選擇補種樹木的地點。同時，

召集人亦提醒萬利仕應與相關部門加強溝通，並把計劃與其他工程類似

的補種樹木計劃分開處理。  

 

  

4.  萬利仕代表回應表示，目前計劃補償樹木的數目已經合乎有關指

引，並列舉本港多處種植狐尾椰子的地點及該樹木品種的優點。他續指

出，上述建議已得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及相關部門的

同意，並且回應指所有補償樹木將於樹叢栽種。他表示歡迎工作小組就

補種樹木的選址問題提出意見。  

 

  

5.  有成員認為原則上應優先沿屯門公路補種樹木，他建議萬利仕先與

當區議員溝通，以了解地區的需要。  

 

  

6.  萬利仕表示，他們樂於與成員就計劃的內容保持溝通。   

  

7.  召集人重申不同意於部分地點種植狐尾椰子，並建議萬利仕於會後

提供補償樹木品種的資料以供工作小組再作考慮。召集人請秘書處安排

實地視察補償樹木的種植地點。  

秘 書 處  

  

[會後補註：會後，萬利仕與有關成員已進行溝通及實地視察，並已更新

補償樹木的方案。由於已聽取各方意見，召集人指示秘書處現階段無須

安排實地視察。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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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 

(2)  綠色力量市區綠化計劃   

  

8.  綠色力量單家驊先生以投影片（附件二）簡介綠色力量市區綠化計

劃，此計劃現時有 13 個綠化地點。他表示上述計劃已得到部分政府部門

的正面回應，惟尚待食物及環境衞生署（下稱「食環署」）就有關 24 個月

保養期後建議由署方負責清理花盆內垃圾的回應。由於地點 3、 6、 7、 8

及 19 需利用水車灌溉並有機會弄濕附近建築物，他表示將會諮詢當區議

員的意見。此外，他將會把有關花盆設計交由屯門民政事務處處理，並

預計上述工作將於兩個月內完成。  

 

  

9.  有成員建議綠色力量與相關業主委員會及組織溝通。另有成員查詢

為何部分地點的花盆貼近牆壁。  

 

  

10.  綠色力量單先生回應表示，由於部分地點近欄杆位置地下設有水管

及電線，故決定於牆壁附近擺放花盆種植。  

 

  

11.  召集人重申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通過綠色力量市區綠化計劃及每年

約 30 萬元的保養費用預算。該 30 萬元只是預算開支，他建議秘書處提醒

康 文 署 適 時 申 請 撥 款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議 如 收 到 反 對 於 部 分 地 點 種 植 的 意

見，綠色力量可取消該地點，以免一再拖延綠化計劃的進度。  

秘 書 處  

  

12.  有成員建議於兩個月後舉行會議，希望綠色力量屆時可匯報招標計

劃。他建議綠色力量分階段處理技術困難，並主動收集部門的意見以加

快進度。另有成員認為食環署一向有責任處理垃圾，故此無需特意等待

署方的回應，並可先推行綠化計劃。席上沒有成員反對上述建議。  

 

  

13.  康文署李淑嫻女士表示，該署原則上支持是項綠色力量市區綠化計

劃，由於綠色力量屬於私人團體，並期望於 24 個月的保養期後將植物及

其硬件配套 (例如花盆、花槽及灌溉系統等 )等交由相關政府部門協助保養

的工作， 為避免日後引起權責不清的問題，因此提醒綠色力量應事先得

到食物環境衛生署同意為有關植物 /花槽 /花盆的位置提供潔淨服務。  

 

  

14.  有成員認為部門間不應互相推搪，應以開放態度積極配合團體， 為

美化市容作出貢獻。  

 

  

15.  另有成員認為康文署代表只是提醒清理垃圾是食環署的工作。他指

出工作小組支持有關計劃，並將盡力協助綠色力量。  

 

  

16.  召 集 人 請 綠 色 力 量 應 於 招 標 前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計 劃 書 及 工 作 時 間

表。  

綠 色 力 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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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 

(3)  建議於石排頭路中央欄杆位置種植樹木   

  

17.  召集人指在第三次的地委會會議上，有議員建議於石排頭路中央欄

杆位置種植樹木，以綠化區內環境。及後委員會同意交由本工作小組跟

進。  

 

  

18.  綠色力量單先生報告表示，上述路段原屬於綠色力量市區綠化計劃

的種植地點，惟因各種灌溉及地下建設等問題而被取消。及後，與康文

署商討下，他建議將這個地點重新加入計劃內。  

 

  

19.  康文署李女士表示因應有議員建議於上述地點種植植物，康文署曾

與有關議員視察場地，綠色力量原先計劃於上述地點種植樹木，經與有

關議員及綠色力量溝通後，綠色力量同意改為種植灌木，現有待綠色力

量書面回覆有關細節後，署方將作適當跟進。  

 

  

(三 ) 其他事項   

  

20.  有成員指出，透過「屯門公路市中心段交通改善工程設計及建造」補

償植樹計劃於寶田區種植的數棵樹木忽然消失，並希望取得工程承辦商

之聯絡方法。  

 

  

21.  召集人遂請秘書處向有關成員提供工程承辦商的聯絡方法。  秘 書 處  

  

[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11 月 13 日向相關議員提供資料。 ]  

  

22.  既無其他事項，召集人宣佈會議在上午 11 時 16 分結束。   

  

(四 ) 下次會議日期   

  

23.  下次會議日期待定。  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：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

檔號：HAD TM DC/13/35/DFMC/8 pt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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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1138/DC/101 34 •  

G1138/DC/102 8 4 •

G1138/DC/103 10 2 •

G1138/DC/104 4 •

G1138/DC/105 36 •
•

G1138/DC/106 3 •

G1138/DC/107 20 •

G1138/DC/108 20 •

G1138/DC/109 33 •
•

G1138/DC/110 9 •  

G1138/DC/111 16 
( 22 ) 

•
•  

52 147 
( 22 ) 

 

 
   

   

 52 5 - 57 
 - 142 22 164 

 

 
  

 
  



 
  

 
  

 
  

 

 

 

LCSD Within Site 
Boundary 

Outside Site 
Boundary Location 

G1138/DC/101 34 
G1138/DC/102 8 

G1138/DC/103 10 2 Tseng Choi Street, Lakeshore 
Building 

G1138/DC/106 3 Yan Oi Tong Circuit, Kar Wah 
Building 

52 5 

 

HyD Outside Site Boundary Slope No. 
G1138/DC/102 4 6SW-A/F112 
G1138/DC/104 4 6SW-A/F15 
G1138/DC/105 16 6NW-C/F17 
G1138/DC/105 20 6NW-C/F177 
G1138/DC/107 20 5SE-D/F77 
G1138/DC/108 20 5SE-D/F32 
G1138/DC/109 29 6SW-A/F135 
G1138/DC/109 4 6SW-A/F137 
G1138/DC/110 9 6SW-C/F206 
G1138/DC/111 16 6SW-D/FR323 

1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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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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